《中国海洋大学2014年人才需求计划表》填写说明
一、各栏目内容应明确、具体、规范，以便应聘者准确了解我校招聘意向。

   “岗位类别”、“岗位职责”及“招聘条件”撰写规范：

    1、岗位类别
填写筑峰人才工程、绿卡人才工程、繁荣人才工程、青年英才工程、教授、副教授、师资博士后、聘任制教师。

    2、岗位职责

    （1）教学工作方面，应写明承担本科、研究生课程的名称及学时；

    （2）研究生培养方面，应写明担任研究生导师的学位点、方向，以及年培养研究生的数量；

    （3）科研工作方面，应写明承担科研项目的领域、方向、层次和具体要求，以及取得科技成果的数量、层次等；

    （4）学科建设方面，应写明学位点建设、专业建设等方面的具体任务；

    （5）其他任务。

    3、招聘条件

    （1）年龄、学历、学位、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的要求；

    （2）在教学工作方面（承担教学任务、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等），应具有的能力、水平和经验；

    （3）科研能力、学术水平要求，以及既往承担科研项目、取得科技成果等方面的具体要求；

    （4）在学科建设方面应具有的能力和经验；

    （5）其他特殊要求。

    二、对于计划招聘筑峰人才工程、绿卡人才工程、繁荣人才工程、青年英才工程、教授、副教授层次人才的岗位，如没有特殊的岗位职责、招聘条件要求，可以不写，统一按照学校的规定执行。各层次岗位的岗位职责、招聘条件可通过如下网址查询：

    1、筑峰人才工程：见http://222.195.158.131/rsc/025450.htm

    2、绿卡人才工程：见http://222.195.158.131/rsc/025452.htm

    3、繁荣人才工程：见http://222.195.158.131/rsc/025453.htm

    4、青年英才工程：见http://222.195.158.131/rsc/025454.htm

    5、教授：见http://222.195.158.131/rsc/025455.htm

    6、副教授：见http://222.195.158.131/rsc/025456.htm

    三、拟面向海外招聘的岗位请在“备注”栏注明“面向海外招聘”或“主要面向海外招聘”等字样。

